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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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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安全运营自律规范 

（部分内容公开版，建议以纸质版标准为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安全运营的总体要求、安全保障、安全功能与设备、驾驶

员和车辆安全管理、安全运营管理、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安全事件投诉处理和应急处置、隐患治理与

风险管控、安全绩效管理以及平台公司安全运营达标评价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的安全运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JT/T 1068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T/T 1068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行程分享 sharing trip status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和乘客通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或其它设备将

行程信息分享给指定联系人，供其实时查看车辆信息与行程位置。 
3.2  

电话号码保护 anonymizing phone numbers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以提供虚拟中间号或其它电话号码的方式进行保护，供乘客与驾驶员进行电

话联系。 
3.3  

累计服务时长 cumulative service time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驾驶员从接到实时订单到订单结束计费的累计（连续）驾驶时间。 

3.4  
累计计费时长 cumulative billable time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点击开始计费直至计费结束的累计时间。 

3.5  
投诉冻结 temporary suspension due to complaints 
当乘客出行过程中的权益受到侵犯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为保护乘客权利而暂停驾驶员提

供服务并进行调查核实。 

4  总体要求 

4.1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以下简称“平台公司”）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应遵守 JT/T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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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 
4.2  平台公司应建立线下安全管理能力，通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以下简称“驾驶员”）和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车辆（以下简称“车辆”）一致性核对、车辆安全查验、安全教育培训等方式，强化线下安

全运营能力。 
4.3  平台公司应建立安全运营标准和服务评价体系，通过驾驶行为评估、服务评价、安全投诉、事故

记录等多种方式，综合评价驾驶员的安全服务水平，并根据平台安全规则对驾驶员进行安全管控。 

5  安全保障 

5.1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 
5.1.1  平台公司应成立安全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管理负责人、其余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等，职责为决策中长期安全规划和投入、预防研究解决重大安全问题、部署重点安全工作、督导

落地执行情况。 
5.1.2  平台公司应成立专职安全管理机构，预防、处理各类安全事件，落实安全运营管理的相关工作。 
5.1.3  平台公司应成立安全应急小组，处理应急突发事件。 
5.2  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5.2.1  平台公司的安全管理机构应组织开展安全管理制度建设与实施工作，内容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a）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b）安全目标管理制度； 
c）安全例会制度； 
d）安全事件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 
e）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学习制度； 
f）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 
g）车辆安全管理制度； 
h）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i）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和风险管理制度； 
j）安全事件调查制度； 
k）安全值班、带班制度； 
l）安全生产资金提取管理制度； 
m）安全管理奖惩制度。 

5.2.2  平台公司应依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实际运营情况，至少每年开展 1 次制度适用性、有效性、

充分性的评审工作，并根据评审情况及时修订安全管理制度。 
5.2.3  平台公司应及时开展安全管理制度的宣传和培训工作。 
5.2.4  平台公司应保留安全管理制度执行及评审的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 36 个月。 
5.3  保险购置 

平台公司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等相关保险，并积极探索、统筹完善行业安

全互助形式，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5.4  资金安全 
5.4.1  平台公司宜采用服务结束后直接收取费用的方式提供服务。收取乘客预付资金的，应仅将乘客预

付资金用于与服务乘客有关的主营业务，不应用于不动产、股权、证券、债券等投资及借贷。 
5.4.2  平台公司应依法开展预付消费业务，确保预收资金安全，维护和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应明确预付

资金退还条件，不应拒绝、拖延退还，或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技术门槛。 
5.4.3  使用电子支付的，平台公司应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协议，保障乘客

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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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功能与设备 

6.1  平台公司所提供 App 软件的功能要求。 
6.2  平台公司应建立安全产品功能上线评估机制 
6.3  平台公司通过手机或车载设备功能要求 

 

7  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管理 

7.1  驾驶员安全管理 
7.2  车辆安全管理 

8  安全运营管理 

8.1  平台公司应对驾驶员与车辆进行一致性审查 
8.2  平台公司宜建立安全派单机制 
8.3  平台公司应强化运营风险管控 
8.4  平台公司应建立疲劳驾驶预防机制 
8.5  驾驶员不应无故拒载乘客、挑选乘客，不应拒载带有导盲犬的乘客 
8.6  平台公司应对出现以下行为的驾驶员进行清退处理 
 
9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9.1  平台公司应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9.2  平台公司应加强安全例行检查、策略调优和日志日查分析等环节工作 
9.3  平台公司应对平台系统的网络与信息安全运行情况进行实时安全监测 
9.4  平台公司应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9.5  在提供约车服务前，平台公司应通过电子协议等形式向乘客明确各方权责 
9.6  平台公司应在乘客明确同意的情况下，采集保证安全的必要信息 
9.7  平台公司应依法合规地采集数据 
9.8  平台公司应开展乘客信息收集情况梳理专项自查工作 
9.9  平台公司宜接受第三方机构每年对平台公司的网络与信息安全进行测评 
10  安全事件投诉处理和应急处置 

11  隐患治理与风险管控 

12  安全绩效管理 

13  平台公司安全运营达标评价 

13.1  平台公司应每年组织开展安全运营自律达标评价，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安全运营达标评价。 
13.2  安全运营达标评价内容如下： 

a）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b）安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c）保险购置情况； 
d）资金安全管理情况； 
e）安全功能与设备情况； 
f）驾驶员安全管理情况； 
g）车辆安全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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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安全运营管理情况； 
i）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情况； 
j）安全事件投诉处理和应急处置情况； 
k）隐患治理与风险管控情况； 
l）安全绩效管理情况。 

13.3  平台公司安全运营自律达标评价应符合附录 A 要求。 


